
 

第一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考核是培养过程中的重要

环节，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加强学位论文撰写过

程中的质量监控，根据《中国科学院大学一级学科研究生培

养方案（2020 版）》要求和《中国科学院大学全日制硕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指导意见》，结合校部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部学院、系按

照国家招生计划录取的攻读硕士、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

称“硕士生、博士生”）的中期考核工作，以及国际学生、具

有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中期考核工作。其中，

专业学位研究生和中外合作办学学院研究生的中期考核工

作可按其特色培养方案执行。 

第三条 中期考核的目的是全面检查研究生的课程学习、

学位论文研究进展及目前遇到的问题或困难。中期考核可使

导师充分了解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对其论文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和困难给予及时必要的指导和帮助。 

第四条 原则上参加中期考核的学生须完成课程学习，

且学位论文的研究工作已取得初步进展。 

第五条 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中期考核时间距离开题报

告的时间间隔不少于半年、距离毕业答辩的时间间隔不少于

半年。 



第六条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中期考核由学院、系统一组

织、采用公开答辩的形式开展。 

第七条 中期考核小组由学院、系确定。硕士生考核小

组应至少由三名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硕

导资格的成员组成。博士生中期考核小组应至少由五名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导资格的成员组成。学院、系可根

据实际情况聘请相关学科及外单位研究生导师参加。 

第八条 中期考核结束后，考核小组进行集体评议，给

出相应的考核成绩。中期考核成绩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

不合格四个等级。学生中期考核成绩为合格及以上者，方可

取得必修环节中的 2 学分。 

第九条 通过中期考核的研究生，应在一周内根据考核

小组的评议意见对中期报告进行修改完善，经导师签字同意

后将《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登记表》和

《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中期报告》报学院、系存

档。未通过中期考核的研究生应在 3 个月内重新提出申请，

经导师审阅同意后进行第二次中期报告。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由校部研究生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国科大校部研究生中期考核工作条

例》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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